
 

附表 4. 89 年 7 月至 105 年 10 月貪瀆案件定罪率摘要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貪瀆偵辦案件起訴總人次為 

22,834人次 

在 22,834人次中，判決確定者

有 16,384人次（不含不受理判決） 

總計判決有罪者達 10,366人次

（7,504＋2,862），占判決確定者

16,384人次之 63.27％。 

非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

定者 3,682人次 

判決無罪者

820 人次 

判決有罪者

2,862人次 

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定

者 12,702人次 

判決無罪者

5,198人次 

判決有罪者

7,504人次 


